出口到埃及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部级第926/2012号法令
已正式生效
	埃及外贸和工业部发布的关于出口到埃及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新规则已经生效。
埃及外贸和工业部审查了部级第626&660/2011号进出口法令，并决定发布一个新的法令，第926/2012号法令，即有关出口到埃及的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的新规则。这个新法令将取代以前的第626/2011号和第660/2011号法令，自2012年12月4日开始生效。
新旧法令的主要变化如下表所示:
产品范围
旧法令600-626/2011
新法令961/2012
鞋、箱包皮具、服装、成衣、床上用品、地毯、地板覆盖物
控制证书(VOC) 应由权威机构出具（权威机构是由ILAC成员政府的认证机构和GOIEC当局认证的检验公司）
控制证书应包括：
1. 发货信息；
2. 表明该产品符合埃及标准的检测报告结果（该报告应由ILAC成员政府机构认可的实验室出具）；
GOIEC当局将继续在边境管制站进行随机检查
检查报告应由检查公司出具（该公司应由ILAC成员政府的认证机构认证的）
检查报告应包括：
1. 发货信息；
2. 表明该产品符合埃及标准的测试报告（该报告应由ILAC成员政府机构认可的实验室出具），测试可以由GOIEC埃及政府批准的当地实验室执行
GOIEC当局将继续在边境管制站进行随机检查
天然皮革、人造皮革、鞋、配件、纺织品、纱线染色和着色


	


